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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西民族文化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受到冲击,湘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已成为湘西社会与经济发展

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应充分认识湘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发掘和重构中建设好湘西自治

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采取多角度、立体性地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湘

西的影响,促进湘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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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内外文化生态研究现状及意义

(一)文化生态研究现状

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在英文中,“文化生

态”和“文化生态学”都用“culturalecology”表示。

1955年,斯图尔特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来区

别社会学中的“人文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以探

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

来源。然而,文化生态学最初是作为人类学的一个

研究领域出现的,它主要探讨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的

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类

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认为环境直接决定

文化或认为环境可能决定文化。[1]上个世纪80年

代以后,文化生态学已基本成熟,其研究范围逐步

从美国人类学家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和多学

科领域。在国内,文化生态的引进和研究尚处于初

创阶段,文化生态只是在某些文化学、文化人类学、
社会学的著作中有简单介绍,以及数篇有关文化生

态主题的论文,尚未有文化生态方面的专著问世。
国内学者对于文化生态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其
一是把文化所处的生态总体作为研究的对象,偏重

生态学概念;其二是把文化作为一种生态来看待并

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偏重文化学的概念。1998年

方李莉提出了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她认为“人类

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

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

圈,甚至类似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

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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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

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2]其基本涵义就

是把人类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本文认为

罗曼、马李辉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界定文化生态的

概念比较符合文意,他们认为:“民族文化生态是由

特定民族或特定地区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是追求人

与自然协调发展,维护人类与自然界共存的共同利

益,使人口、环境和资源良性循环的文化体系。”[3]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

的变量。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

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

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等

等,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

二的场合和情境。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
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
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

貌和模式。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指利用文化生态

学理论,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

护措施,修复一个互相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口
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

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

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

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

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

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以及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

关的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

的生态环境。[4]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民族民间

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区域及环境中,使
之成为“活文化”,是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

式。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
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附件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在
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
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

化生态保护区”。2005年12月20日《国务院关于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

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

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

胁。”并提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

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

护。”《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计划

在“十一五”期间确立10个文化生态保护区。2007
年6月9日,文化部公布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议在泉州、漳州、厦门三地先行开展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工作,积极探索经验。这标志着我

国文化遗产进入了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阶段。
目前我国各地方也有不少文化生态保护区,国

家公布的已经有闽南、徽州、热贡、羌族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云南、贵州、湖南等也正在为积极筹备申

报文化生态保护区而努力。现阶段各个文化生态

保护区的建设基本处于一个探索阶段,较成熟的是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湘西

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倍受各界关注。2004
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整体列入“国家民族

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地区。从此,湘西土家族

苗族文化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2006年5月

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是全国

首个地市级的地方性保护法规。在《条例》的基础

上,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出台了《湘西自治州民族

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湘西土

家族苗族文化保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意义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

环境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目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

发展来说,研究文化生态意义十分重大。生态保护

区的建设,有助于具有独特价值和深厚内涵的区域

文化进行整体的、活态的保护与传承,并为探索民

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向全世界展示

中国保护文化生态的经验和成果。
(1)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发展与其文化生态环境不相适应,经济发展必

定受阻。相反,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可以直接

带来经济效益,发展文化产业,建立特色经济,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有资料表明,近年来,湘西地

区大力将文化资源运用于旅游业中,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经济体系,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

要内容。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的和价值

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其价值取向就是科学的,民
族的,大众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5](P45)民

族文化资源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基础,民
族传统文化经过现代转换,可以为民族地区的和谐

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3)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是促进民族团结、

增强民族感情的需要。如果不慎重处理经济发展、
文化碰撞、市场机制与文化法则之间的矛盾,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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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对和谐

社会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4)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是民族文化自身创

造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一个民族要不断地创造

新的文化,自身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非常重要。
通过一定地区的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还有助于

具有独特价值和深厚内涵的区域文化进行整体的、
活态的保护与传承,并为探索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

展开辟新的道路,逐步积累经验与探索意义,展示

保护文化生态的经验和成果。

二、湘西自治州文化生态保护现

状及问题

(一)湘西文化概述

湘西文化是自古以来生息繁衍在这里的土家

族苗族人民创造出的具有独特内涵和奇异色彩的

少数民族文化,它是湖湘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

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具有鲜明活态特色的人

类学范本,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所彰显的神秘色彩

和独特价值,正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作为在湘西地域中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的民

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总和,湘西文化包括物质文化

和非物质文化中的相关范畴。物质文化方面有凤

凰历史名城、里耶战国古城遗址、里耶历史文化名

镇、南方长城、土家族和苗族古镇、古村寨、土家族

和苗族建筑、土家族和苗族历史人物故居,溪州铜

柱、摆手堂、庙堂等。非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几

个方面:
(1)制度文化:如土司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

度、法律制度、家庭制度等。
(2)语言文化(口头文学):如土家语、苗语、神

话、传说、故事、歌谣等。
(3)表演文化:如土家族苗族民歌、土家族舞

蹈、苗族鼓舞、土家族毛古斯等。
(4)工艺文化:如织锦、刺绣、印染、扎染、红

扎、竹雕、锉花、傩面具、苗画等。
(5)民俗文化:如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信仰习

俗、节日、游艺、竞技等。
湘西土家族和苗族文化内涵丰富,物质文化方

面主要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351处(其中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文化保护单位21处),国
家历史名城1座(凤凰古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1座(里耶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涉及11大

类共计1056项,其中第一批国家级名录项目7

个、第二批国家级名录8个,国家级传承人15位,
省级名录项目22个,州级名录项目75个,文化艺

术之乡36个。
(二)湘西文化生态保护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地投入使得

湘西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成绩显著,湘西州2007
年获得全国民保工作先进单位。2004年以来,湘
西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保护,
包括立法、成立专业机构、资金投入以及对传承人

的保护等方面,均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从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目上看,无论是项目的数量还是质

量,走在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前列。
即便如此,湘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工作方面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宣传力度不够,民间大多数人

保护意识不强;法规不完善,与闽南相比略显滞后;
对民族文化资源普查广度不够,技术设备落后,一
些项目难以深入调查;保护内容不够完整,名录不

全,有很多重要内容如民间信仰很少涉及到,深度

不够;保护经费与人手不足,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有

待提高,亟待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传承人的

确认、保护与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相关理论研

究不够,与外界学术交流不多;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机制落后,缺乏社会参与,缺乏活力;民族民间文化

盲目开发,过于注重眼前经济利益,表现处急功近

利;乡村旅游过度开发(如民俗旅游村等),造成部

分文化遗产破坏;创新不够,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够,
管理较为混乱等。

三、对湘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的思考

鉴于以上问题,有必要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

改进措施,改变现状。对于湘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

设的思考不仅要有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而且要用

立体性的思维去审视。
(二)国内外经验

(1)法国:设立的“文化遗产日”是法国的首创,
通过这一举动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欧洲对历史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2)意大利:举行“文化与遗产周”活动,意大利

国家博物馆、艺术画廊、考古博物馆、文物古迹、著
名别墅以及一些著名的建筑等所有国家级文化和

自然遗产都免费对外开放。全国各地150个城市

中数百座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古迹,一律向公众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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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将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注册、登记,通过登录认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资格,确定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用一定的

法律法规的条例加以约束,并通过大众媒体公布于

众,进行舆论宣传,提高大众的保护意识,推动文化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4)新加坡:官方机构、同乡组织、媒体对民间

文化的传播注重对青少年儿童的教育,以培养他们

的民族自豪感。新加坡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有
线电台,先后开设潮州儿歌等潮语节目,引导年轻

一代寻找文化根源,建立文化认同感。
(5)闽南:建立文化传承机制,在中小学进行普

及性闽南文化教育。创建专业传承与社会普及、学
校教学相结合的传承教育机制。高校中设立相关

学科,并且培养研究闽南文化的本科生、硕士生、博
士生等高层次人才。

(6)徽州:通过举办非物质遗产保护专题研讨

会等一系列国际、国内的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

而使文化生态保护深入人心。
(二)保护原则

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湘西民族文化生

态区的保护,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传承发展,团结合作,加强管理”的方针,将文化

遗产保护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具体而言,还要实施以下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保护和实现保护实验区各族人

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2)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持续发展。充

分认识保护湘西各民族文化是为了保护和促进中

华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为了人类文化持续发

展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3)尊重文化的发展规律,坚持文化遗产保护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将文化源头、真实的文化遗产

原状,有 效 地 保 存 和 保 护 在 其 所 属 的 区 域 及

环境中。
(4)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5)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统筹规划,协调发展。
(三)保护方式

保护区采取“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保护方

式,先设立保护实验区,再根据新形势要求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全面的、长远的总体规划。
分阶段提出目标、任务和要求,有步骤地进行试点,
以点带面,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开展资源普查,建

立四级名录项目体系、传承人保护管理体系,建设

数据库、专题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生态

园等。
(四)保护措施

(1)资源普查

按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规定,全
面普查、摸清家底,掌握土家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

媒体等现代化手段,对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价值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
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2)宣传展示

基础设施方面,建设一皮有利于文化生态保护

的陈列馆、活动场所、交通设施等,修复一些必要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含街区、村落)、古民居等,以
此作为宣传展示工作的必要场所。

宣传教育方面,通过利用各种传播途径宣传文

化生态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努力增强保护

实验区内群众对文化遗产和相应的文化空间保护

意识。
举办活动方面,通过举办“保护实验区”文化保

护成果展览,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演,民间工艺品

展销,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节等各种活动,增进民间

乃至湘鄂渝黔三省一市边区交流,营造出良好的社

会氛围。
学术交流方面,举办兄弟地区或省、市、国内各

种形式的土家族苗族文化研讨会、交流会,积极开

展“保 护 实 验 区”的 政 策 研 究、工 作 研 究 与 学

术研究。
调查研究方面,对县市设立不同类型的试点进

行深入调研,摸索出不同层面、不同类别的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经验,探索不同环境中文化遗产保护的

规律和不同措施,及时总结工作经验。
(3)管理与服务

建立湘西州民族文化生态管理体系及运转机

制,建立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立文化遗产传承机

制。认定、命名传承人,开展多种形式的传承活动

与传承培养。对濒危的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抢救性

工作。分期分批对“保护实验区”相关的类别按层

次按管理群体进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鉴定、保护、
保存、展出和修复方面的培训。对相关团体公务人

员、教师、街区、乡镇工作人员、旅行社人员等进行

培训,确保保护实验区工作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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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空间的利用

充分利用现有博物馆、群艺馆、民俗馆、纪念

馆、历史古迹、古建筑、民族村寨、民间作坊为载体,
举行各种民俗、文化艺术活动,展示展演湘西自治

州特有的民族文化生态风貌。
(5)项目及传承人管理

明确保护责任单位或保护责任人。一般实行

项目与传承人捆绑式管理。有传承人的由辖区内

传承人负责,没有传承人的由社区、乡镇、村寨相关

项目保护小组负责。文化遗产中的物质部分、有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小组负责,没有文物保护小组的按

各级文物部门规定执行。
(五)保障机制

(1)组织建设

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湘西州人民政府牵头,全州

八县市人民政府及州文化局、州财政局、州建设局、
州教育局、州国资局、州民政局、州民族事务局、州
旅游局、州环保局、州林业局、州文物局等单位主要

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的只能是:通过联席会议议

事规则,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设立专项资金及分配

使用;监督文化生态保护规划实施;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各属地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

护;支持保护实验区特别是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及方法。
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湘西州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领导同志聘请的各学科有关专家组成。专

家委员会的职责是:就做好保护实验区的措施提出

意见和建议;拟订保护实验区的业务指南,提交领

导小组批准;在保存、保护、展出、修复文化遗产方

面所产生的艺术、科学和技术性问题提供专业指导

与咨询及学科论证;承担部分文化遗产鉴定、保护、
展出和修复方面的研究教学和培训。

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工作中心。中心设在州文化局。全州各县市设立

相应机构,工作中心只能是:组织实施保护实验区

工作操作层面事项,确保领导小组决策的执行;起
草保护实验区相关文件及会议议程;开展单位间、
区域间协调、联络和交流;具体指导保护实验区的

业务工作。
(六)法制建设

(1)严格执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

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

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的通知》以及过去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的与非物

质文化、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湖南

省有关文件精神及湘西州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湘西

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凤凰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条例》、《龙山里耶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条

例》及相关的法规、政策规定。
(2)制定有关保护实验区的地方性法规。如

《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

划》、《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

体规划实施细则》、《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保护管理办法》、《湘西(土家族、苗族)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项目保

护工作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艺术之乡

管理暂行办法》、《湘西(土家族、苗族)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管理暂行办法》、《湘西(土家族、苗
族)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 专 项 资 金 使 用 管 理

办法》等。
(七)工作管理

(1)保护实验区的各行政区要按照上级有关法

律、法规及文件精神,建立相应保护机制,成立相应

保护组织,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做好保护工作。
(2)保护实验区的各行政区要执行“四纳入”:

纳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纳入社会和经济发展规

划;纳入城市社区及新农村建设规划;纳入各级领

导责任制,确保保护实验区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3)在保护实验区内成立相关民间协会组织,

使保护实验区内的文化生态保护变为全民的自觉

行动。
(4)切实处理好文化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

系。在保护实验区内大力宣传、提倡、弘扬爱国家、
爱人民、爱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光和热的优

良风尚,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全面和谐的环境

中健康持续发展。
(5)加强环境整治。发挥保护实验区内公安、

乡镇派出所和村级治保组织作用,切实维护社会、
经济的安全环境。发挥地方文化、教育、宣传、广电

科技传媒及社会、乡镇、村文化团体作用,切实保护

好全州境内应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发挥农业、林
业、环抱、国土等部门和组织作用,切实履行职责保

护好自然生态环境。
(八)基金保障

省、州人民政府和属地县市人民政府设立专项

保护基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建立基金审计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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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加强管理、合理使用、专款专用。专项保护基

金来源于政府拨款,民间筹集和州内外捐助等。资

金用于以下方面:项目活动,项目传承人的培养和

补助、文化遗产修复、珍贵资料和实物的征集、收
购、对项目传承单位、民族文化艺术之乡、文化基地

的资助、相关项目的研究,保护区的其它事项。
综上所述,湘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还

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湘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已成

为湘西社会与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我

们应充分认识湘西地区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努力建设好湘西自治州文化生态保护区,
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采取多角度、立体性的措

施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发掘与重构,使之走上健康

的科学的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扩大

湘西的影响,促进湘西地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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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avationandReconstruction:anInterpretationfrom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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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alecologyinXiangxi(inthewestofHunanProvince)isbeingconstantlyshockedin
courseofmodernization.WeshouldfullyrealizetheimportanceandurgencyinprotectingXiangxination-
alculturalecology,andbuildculturalecologicalprotectregionintheprocessofexcavationandrecon-
struction.Bytakingstereoprotectivemeasures,asustainablesocial,economicandculturaldevelopment
inthisregionisfore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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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alueReconstructionofNationalHistoricalMemory
———ACaseStudyoftheBorderingWallintheMiaoPeopleInhabitedAreasinXiangxi

PENGYong-qing
(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China)

Abstract:Anation’shistoricalmemoryisthenecessaryconditionforitsdevelopment.Historicalrecon-
structionisnotonlythebasicwaytokeepthenation’smemory,butisthemainroutetorealizethevalue
ofit.Valuereconstructionisrealizedbyhistoricalmemoryconstructionthroughconforminghistorical
andculturalresources,thereforeweshouldunderstandthemodernvalueofanation’shistoricalmemory
withdevelopingview.
Keywords:theborderingwallinXiangxi;historicalmemory;value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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